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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独家商业化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与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苏复星”）签署《关于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珮金®）的独家商业

化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公司同意授予江苏复星关于拓培非格司亭注射

液（商品名：珮金®，以下简称“合作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除外，下同）的独家推广及销售权利，合作产品获批

上市后公司可获得不低于 7300 万元人民币的首付款和里程碑款项，并根据协议约

定向江苏复星支付推广服务费。 

 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商品名：珮金®）是由公司自主研发的长效重组人

粒细胞刺激因子，目前处于药品注册上市申请阶段。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协议约定的里程碑付款金额和推广服务费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合作产品

能否顺利获批上市以及上市后推广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与江苏复星签署《关于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珮金®）

的独家商业化协议》。公司同意授予江苏复星关于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商品名：

珮金®）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推广及销售权利，合作产品获批上市后公司可获得



不低于 7300 万元人民币的首付款和里程碑款项，并根据协议约定向江苏复星支付

推广服务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作产品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一）合作产品情况 

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商品名：珮金®）是公司自主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长效人粒细胞刺激因子产品（申请分类：治疗用生物制品 1 类），采用 40kD Y

型分支聚乙二醇（PEG）分子对人粒细胞刺激因子进行修饰，与目前已上市的同类

长效产品相比，具有较长的药物半衰期、较低的药物剂量，药物剂量约为目前已

上市同类长效产品的三分之一，能够较好地满足临床需求。 

拓培非格司亭注射液（商品名：珮金®）适用于非髓性恶性肿瘤患者在接受容

易引起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骨髓抑制性抗癌药物治疗时，降低以发热性中

性粒细胞减少症为表现的感染发生率，目前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受理该产品

的上市申请（受理号：CXSS2200045 国；CXSS2200046 国；CXSS2200047 国；

CXSS2200048 国），规格包括 1.0mg（西林瓶式）、1.0mg（预充式）、2.0mg（预

充式）、2.0mg（西林瓶式），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关于获得药品注册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9）。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江苏复星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00330835537W 

法定代表人：袁春 

注册地址：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杨山路北侧 

注册资本：3,001 万元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14 日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

生化药品、生物制品批发；卫生材料用品、日用品、玻璃仪器、预包装食品兼散

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医疗器械(按许可证所列范围经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市场

营销策划；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信息

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江苏复星不存在关联关系。除本次交易外，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与江苏复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协议主要条款 

（一）许可内容 

公司同意授予江苏复星关于合作产品在中国大陆地区的独家推广及销售权

利。公司单独享有合作产品的开发权，若江苏复星有意在合作期限内开发其他新

适应症，需经公司书面同意并由双方另行协商签订包含新适应症的开发、权益归

属、商业化等事项的合同。江苏复星在获得上述授权后，授予公司就合作产品 1mg

规格（包括 1.0mg/支，西林瓶式；1.0mg/支，预充式）在辅助生殖领域的商业化权

利，该分许可权利有效期与协议约定的独家商业化期限相等。 

（二）许可期限 

本协议独家商业化期限为 7 年，并在此后保留 3 个日历年的合作拓展期，拓

展期内保持原有合作内容，双方可针对特别事项另行协商。 

（三）权益金 

根据协议，产品获批后公司可获得不低于 7300 万元人民币的首付款和里程碑

款项（其中，首付款 3000 万元人民币在协议生效后由江苏复星向公司一次性支付，

里程碑款项在达到相应事项时支付），同时公司将根据协议约定向江苏复星支付

推广服务费。 

（四）管理 

双方将建立联合指导委员会对协议的履行情况及合作产品商业化相关事项进

行沟通。 

（五）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在生效日签字且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协议终止 

本协议在双方书面协商一致时立即终止。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充分发挥双方优势，加快推进合作产品上市后的商业化工作，

为相关临床需求提供更多治疗选择，助推创新药物惠及更多患者。合作产品如能

顺利上市并在授权区域成功商业化，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本协

议的履行对公司目前核心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合作产品的药品注册上市申请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根据国家药品

注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药品在获得药监局注册申请受理后尚需经过技术审评、

药品注册检验、药品注册核查、审批等环节，药品注册批件取得的时间和结果具

有不确定性；合作产品后续如能在授权区域顺利获批上市，但受产品上市时间、

行业政策变化、市场需求及竞争状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品的商业化推广能否

达到预期存在不确定性，且协议约定的里程碑付款金额和推广服务费需满足一定

的条件，公司与江苏复星将积极推进上述合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特宝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 日 


